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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

董事长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三分之一以上董事

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

“公司”）董事长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，自 2025 年

初至公告日累计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叶茂先生，董事长，1974 年 7 月出生，大学学历，高级工程

师，历任丽水市（县级）规划建筑设计院助理工程师，丽水市（县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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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）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站站长助理，丽水市建筑工程质量监

督检验站副站长，丽水市质监站副站长，丽水市公共交通有限公

司总经理，丽水市工程造价管理处处长，云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，

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丽水市汽车

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

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董事长（主持工作）。本次人员

变动前任丽水市城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

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信息披露

事务负责人，无海外居留权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根据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叶时扬等职务任免的通知》以及

丽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函，叶茂先生不

再担任市城发控股集团（市城投集团）董事、董事长，指定由公

司董事、总经理顾华洛先生代为履行市城发控股集团（市城投集

团）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责。 

根据《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信用类债券信

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及公司 2025 年度第 26 次董事会决议（丽

城投董〔2025〕25 号），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叶茂先生

变更为顾华洛先生。 

（三）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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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人员变动后，公司董事长缺位，指定由顾华洛先生代为

履行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责，担任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负

责人。基本情况如下： 

顾华洛先生，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，1972 年 7 月出

生，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，历任丽水市（县级）政府办公室综合

调研二科副科长，丽水市莲都区委办副科长，丽水市建设局团委

书记，丽水市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，浙江省丽水市房管局

副局长，浙江省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、丽水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（规划局）党组成员，浙江省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，浙江省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

成员、副局长。现任丽水市城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

记、董事、总经理，丽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

记、董事、总经理，无海外居留权。 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 188 号城市花园商务

中心 A 幢 18-20 楼 

联系电话：0578-2122866/2183769 

传真：0578-2126909 

电子邮箱：zjlsctgr@163.com 

（四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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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人员变动事项已履行所需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上述人员变动为公司正常人事变动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

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上述人员变动不影响内部有

权决策机构决策的有效性。上述人员变动后，公司治理结构符合

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